
標題: 7/27~8/9 全國調降二級警戒，校園防疫措施調整 

依據 7 月 23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及教育部通報，自 7 月 27 日起至 8 月 9

日調降疫情警戒標準至第二級。 

 

一、校園相關防疫措施如下: 

(一)校園出入口和場地管制 

1.校園出入口管制，不對外開放，非本校師生或洽公民眾禁止入校。 

2.外來訪客進入校園需體溫量測和實名制，如有發燒者禁止入校。 

3.暫停外借場地給校外單位。 

 

(二)除飲食外，外出全程佩戴口罩，落實實聯制、保持社交安全距離。 

1.出入校內各處室、搭電梯等室內空間，請全程配戴口罩。 

2.學校各類室內外場館(例如圖書館、會議廳、優活館等)應執行人流(總量)管制、維

持社交距離、實聯制、全程佩戴口罩、體溫量測。 

3.進出校內各處室，請掃描 QR-code，以利校園足跡追蹤。 

 

(三)校內集會活動辦理之規範 

1.集會活動人數上限為室內 50 人，室外 100 人。若超額須提報防疫計畫報請地方主管

機關核准後實施。 

2.辦理集會活動應採固定座位且為梅花座(仍須維持社交距離)、實聯制、量體溫、全

程佩戴口罩、消毒雙手、人數管制、動線規劃、禁止飲食。 

3.人流控管或總量管制：室內空間至少 1.5 米/人(2.25 平方米/人)，室外空間至少 1

米/人(1 平方米/人)。 

4.於活動前執行風險評估，如無法依前述規定規劃完善之防疫配套措施，建議取消或

延後辦理。 

 

(四)校園環境消毒 

上課教室、公用電梯、廁所、圖書館、優活館、各行政單位辦公室、宿舍、餐廳等

師生常出入處，應每日常態性消毒。 

 

(五)學校室內外運動場館防疫規定，依體育中心公告執行。 

 

(六)校內教職員生請自主健康監測，如遇有發燒（耳溫≧38°C/額溫≧37.5°C）或咳嗽、呼吸急

促等呼吸道症狀，請落實不上班、不上課原則，並通報校安中心(06-3010000)與衛保組(分

機2231)，以利追蹤與校園疫情掌控。 

 

二、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仍須關閉之場所。 

1.休閒娛樂場所：歌廳、舞廳、夜總會、俱樂部、酒家、酒吧、酒店(廊)、錄影節目帶

播映場所(MTV)、視聽歌唱場所(KTV)、理容院(觀光理髮、視聽理容)、遊藝場所、電子

遊戲場、資訊休閒場所、休閒麻將館、桌遊場所及其他類似場所。 

2.教育學習等場域：社區大學(開放受理秋季班報名，實體課程不開放)、樂齡學習中心、

K書中心、游泳池等其他類似場所。 

110.7.26 學務處衛保組公告 


